
(19)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1980036060.X

(22)申请日 2019.03.29

(65)同一申请的已公布的文献号 

申请公布号 CN 112543735 A

(43)申请公布日 2021.03.23

(30)优先权数据

1805279.5 2018.03.29 GB

(85)PCT国际申请进入国家阶段日

2020.11.27

(86)PCT国际申请的申请数据

PCT/GB2019/050938 2019.03.29

(87)PCT国际申请的公布数据

WO2019/186208 EN 2019.10.03

(73)专利权人 亚安吉尔航天有限公司

地址 英国牛津郡

(72)发明人 丹尼尔·约翰·彼得·索拉　

(74)专利代理机构 华进联合专利商标代理有限

公司 44224

专利代理师 王程

(51)Int.Cl.

B64C 23/06(2006.01)

(56)对比文件

EP 2281747 A2,2011.02.09

US 2017073062 A1,2017.03.16

审查员 彭德尧

 

(54)发明名称

翼尖和翼尖构造和设计方法

(57)摘要

一种用于翼型(例如，飞行器机翼)的尖端部

分的空气重定向形成件，包括：第一部分，该第一

部分包括第一表面并且用于将涡流引导远离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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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翼型，其包括用于所述翼型的尖端部分的空气重定向形成件，其中所述空气重

定向形成件包括：

第一部分，其包括第一表面，所述第一表面形成所述翼型的空气动力升力表面的延续，

所述翼型的所述空气动力升力表面定义水平平面；以及

第二部分，其通过连接结构连接到所述第一部分，所述第二部分包括凭借所述连接结

构与所述第一部分间隔开的第二表面，所述第二部分在所述翼型的所述水平平面内或在所

述翼型的所述水平平面下方；

其中，在标称飞行条件下使用时，所述第一表面在所述水平平面内并且用于将涡流引

导远离所述翼型并朝向所述第二表面，所述第二表面是水平的并且被定位成与被引导的涡

流相互作用；

其中，所述空气重定向形成件连接到所述翼型；并且

所述连接结构至少包括第一连接元件和第二连接元件，所述第一连接元件与所述第二

连接元件通过第三连接元件连接；

所述第一连接元件连接到所述空气重定向形成件的所述第一部分，其中所述第一连接

元件从所述第一部分向后和向下突出；并且

所述第二连接元件连接到所述空气重定向形成件的所述第二部分，其中所述第二连接

元件从所述第二部分向前和向下突出。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翼型，其中，还包括致动器，所述致动器用于控制所述空气重

定向形成件的所述第一部分和/或所述第二部分相对于所述翼型的旋转位置和/或平移位

置。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翼型，其中，所述致动器能够被操作成控制所述空气重定向形

成件的所述第一部分和/或所述第二部分关于所述翼型的翼展轴线的旋转位置。

4.根据权利要求2或3所述的翼型，其中，所述致动器能够被操作成控制所述空气重定

向形成件的所述第一部分和/或所述第二部分关于所述翼型的弦向轴线的旋转位置。

5.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翼型，其中，所述致动器能够被操作成控制所述空气重定向形

成件的所述第一部分和/或所述第二部分关于所述翼型的偏航轴线的旋转位置。

6.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翼型，其中，所述致动器通过使所述空气重定向形成件的一部

分变形来控制关于旋转轴线的所述旋转位置和/或平移位置。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翼型，其中，所述空气重定向形成件的所述第一部分和/或所

述第二部分平行于所述翼型的延伸轴线延伸。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翼型，其中，所述空气重定向形成件的至少所述第一部分沿与

所述翼型穿过环境空气的方向相反的方向从所述翼型的主表面向后延伸。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翼型，其中，所述连接结构的最大翼弦长度与所述空气重定向

形成件的所述第一部分和/或所述第二部分的最大翼弦长度相比更小。

10.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翼型，所述翼型是下反角的机翼。

11.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翼型，其中，在远离所述翼型的方向上，所述空气重定向形成

件的掠角增大，并且在所述第二部分处，所述掠角再次减小。

1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翼型，其中，在远离所述翼型的方向上，在所述空气重定向形

成件的掠角由于所述第二部分而减小之前，所述掠角是恒定的并且所述空气重定向形成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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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倾斜度增大。

1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翼型，其中，在远离所述翼型的方向上，所述空气重定向形成

件的掠角和倾斜度均增大，并且随后由于所述第二部分而减小。

14.一种飞行器，其具有多个机翼，所述机翼中的每一者是根据权利要求1至13中任一

项所述的翼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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翼尖和翼尖构造和设计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适合于设置在翼型(例如，飞行器的机翼)上的空气重定向形成件。本

发明还涉及在每一机翼的尖端部分具有空气定向形成件的飞行器。

背景技术

[0002] 美国专利7,971 ,832公开了一种“翼尖小翼”设备，该“翼尖小翼”设备设置在固定

翼飞行器的尖端部分，并且限定有表面，该表面是机翼的气动升力表面的延续。由于机翼下

方的空气与机翼上方的空气之间的压力差，该尖端设备具有这样的功能：通过使在机翼后

缘处形成的涡流对机翼造成的影响最小化来减少气流。该专利及相关工作表明，后掠式且

向下倾斜的尖端优先地将涡流进一步向外侧运动并减少强度。然而，并没有对这种有意重

定向气流的形成加以利用。

[0003] 美国专利5,348,253类似地示出了“混合式翼尖小翼”，其是可附接到飞机翼尖以

针对给定表面尺寸实现最小诱导阻力的翼状设备。所述翼尖包括仿形表面，该仿形表面从

机翼平面的上方或下方突出，并且从机翼的尖端横向突出。

发明内容

[0004] 总体上，本发明提出了一种翼型的尖端部分，该尖端部分设置有空气重定向形成

件，该空气重定向形成件包括表面，该表面被定位成凭借从翼型流出的空气涡流而产生升

力。

[0005] 更具体地，本发明提出了一种用于翼型的尖端部分的空气重定向形成件，包括：

[0006] 第一部分，该第一部分包括第一表面并且用于将涡流引导远离所述翼型，该第一

表面形成所述翼型的空气动力升力表面的延续，该第一表面潜在地但非必要地以从水平方

向向下弯曲大于45度的角度而进入连接部分(或“连接结构”)，这分别进行了描述；以及

[0007] 第二部分，该第二部分包括第二表面(其可能名义上是水平的)，并且该第二部分

经由第一部分与翼型间隔开，并且被定位成与被引导的涡流相互作用(通常凭借该引导的

涡流而产生升力)。

[0008] 第二表面在使用时可能不是严格水平的，但优选地，第二表面与水平方向具有小

于45度的偏差。第二部分的平均空气动力翼弦(mean  aerodynamic  chord，MAC)小于主翼，

但大于主翼的5％、10％、15％、20％或25％，从而在第二表面在水平方向的45度以内时定义

作为起始的第二部分。

[0009] 在这里，术语“水平方向”可以被定义为与翼型水平(例如，它可以被定义为包括多

根连线—即连接机翼的前缘和后缘的假想直线)。可替代地，在翼型为飞行器的一部分的情

况下，其可以基于飞机的机身来定义。应注意的是，传统上，机翼是上反角的(与飞行器机身

所定义的水平方向向上所成角度)或者下反角的(与飞行器机身所定义的水平方向向下所

成角度)，并且实际上可沿着从翼根到翼尖的机翼具有变化的上反角。在本文中，“水平方

向”的实例是对这两种可能性的公开(即，参照翼型或参照飞行器机身来定义“水平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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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0] 所提出的尖端的主要优点在于，同时降低了引入阻力并改变了(通常是增加了)净

升力，同时卸载了较高速度条件下机翼弯曲力矩和/或机翼扭转力矩(这是由设备在尖端施

加的中和力矩以及相关联的对升力分布的修改所造成的)，从而允许在总体上降低了结构

质量，并允许飞行包络线的可能扩展。

[0011] 第一部分偏离翼型(或“主翼”)平面。

[0012] 因此，第一表面通过减少尖端上的气流并将由翼型产生的涡流重新引导远离翼型

来减小阻力。在基本操作情况(“标称”的飞行状态)下，第二表面可以利用从翼型流出并由

第一表面引导的涡流来提供升力。因此，该形成件的重量被附加的升力大致抵消，从而在没

有净损失的情况下提供了设备的稳定性和控制益处。

[0013] 第二表面经由第一表面与主翼隔开足够远的距离，使得第二表面不会对主翼或第

一表面的操作造成显著的干扰。这种间隔可能大于主翼MAC的50％。空气重定向形成件引导

并利用向后的环形/螺旋形气流(“螺旋式涡流”)，从而使阻力降低并且提高升力。

[0014] 为了进一步最大程度地利用气流，并且由于传统的空气动力稳定性的原因，第二

表面可以结合一定量的“掠度”。

[0015] 机翼扭转的被动控制可以由当前的空气重定向形成件的后部来提供。在飞行期

间，高效的机翼通常趋于产生向前俯仰力矩。空气重定向造构的后部可以通过提供比其重

量略小的升力来抵消这种影响。在较高速度下，当翼尖开始进一步扭曲时，空气重定向形成

件可能会减小其迎角，并且取决于所选的翼型截面，可以防止机翼过度扭曲。这将具有扩大

安全飞行速度的作用。主动控制(如在下一段落所描述的)将进一步增强这种优势，并且尤

其是在飞行器的情况下，将减少所有飞行条件下对微调空气动力的依赖性。

[0016] 可选地，第一表面和/或第二表面的旋转位置和/或平移位置相对于翼型是可控制

的，从而提供了额外的飞行控制表面。

[0017] 各种类型的控制都是可能的。具体来说，控制可以包括以下控制中的任何一者或

多者：

[0018] ‑使整个设备或设备的至少一部分(例如，第二部分)围绕翼型的中心延伸轴线(称

为“跨距轴线”)旋转。这种形式的控制运动将改变围绕跨距轴线的力矩。将空气重定向形成

件的第一部分定位成靠近机翼末端(无论是将其定位在翼尖本身内部还是其外部)意味着

关于跨距轴线的旋转也会提供关于作为整体的飞行器的翼弦轴线的力矩；在翼尖后面产生

的力可以提供俯仰控制和侧倾控制两者(当在两个翼尖上同步以用于俯仰控制时用作虚拟

升降舵，当没有被同步以用于侧倾控制时用作虚拟副翼，或者当用于俯仰和侧倾控制两者

时用作混合式“升降副翼”。这种形式的主动控制对于速度变化的条件下控制翼尖的迎角

(以及由此因此控制所生成的局部升力和俯仰力矩)尤其有用。甚至可能希望在该设备的后

部上引入负升力，以便将飞机结构维持在安全的负载条件下。

[0019] ‑使设备或设备的至少一部分(例如，第二部分)围绕偏航轴线旋转，从而在有限的

范围内用作用于提供偏航控制的虚拟舵。这通常具有侧倾和可能的偏航耦合。

[0020] ‑使设备或设备的至少一部分(例如，第二部分)围绕翼弦轴线旋转。这使得第二部

分相对于翼型(或者，对于飞行器的情况为相对于“主翼”)产生的角度是稳定的中性角、上

反角或下反角，并且由此影响翼型的稳定性。这可以有助于减轻“荷兰滚(dutch  roll)”，并

动态优化螺旋稳定性和空气动力效率，并有助于进行协调转向。这种形式的控制尽管仅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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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降低围绕跨距轴线的力矩的能力，但也有可能以类似于围绕跨距轴线的旋转的方式来实

现侧倾和俯仰控制。假设机翼长且纵横比高，则该控制方法将优先产生侧倾效果。

[0021] 可以使用在翼尖设备之上或之内的铰接铰链或者在与翼型(或对于飞行器的情况

为“主翼”)的接合处的铰接铰链来实现控制运动。可替代地，除了铰链，可以通过使该形成

件的一部分(例如，连接结构)变形(即，控制该部分的形状)来实现控制运动。这可以称为机

翼挠曲或机翼变形—即弯曲、扭曲、膨胀、收缩、增厚或这些中的一者或多者的任意组合，或

者该形成件的至少一部分的其他变形—并且可以代替铰链被使用，从而使得旋转(弯曲或

扭曲)覆盖该形成件的该部分的整个长度，而不是集中在铰链上。

[0022] 这些控制方法中的一种或多种控制方法可用于提供对飞行器的总体姿态控制，以

优化沿着机翼的局部气流和效率，或卸载整个机翼结构上的结构力。

[0023] 优选地，空气重定向形成件被设置成如下设备：该设备与翼型的尖端部分分离但

可连接到翼型的尖端部分。该设备可被形成为单个部件，该单个部件具有作为连续弯曲掠

度的表面，或者该设备可以由多个连接部分(例如，以一定角度彼此连接的笔直部分)形成。

可以选择该设备的任何表面的曲率来调整空气入射到该设备上的局部入射角。

[0024] 翼型可以是产生空气动力的任何结构，包括涡轮叶片、螺旋桨和转子盘、测量设

备、或风能产生设备。在优选情况下，翼型可以是飞行器(例如，固定翼飞行器)的机翼。一种

应用是用于高效率飞行器。显著的示例包括竞赛滑翔机和太阳电发电高空伪卫星(solar‑

electric  high  altitude  pseudo‑satellites，HAPS)。具体地，HAPS将受益于由于在主翼

上以降低的阻力产生更好的升力而造成的较高的空气动力效率，由于卸载主要结构而造成

的更低的质量，以及尤其由于以高速度反向操作扭力而造成的较高的气流速度限制，由于

主动抵消荷兰滚所引起的更高姿态稳定性(可能会增加操作上限)，甚至是增加安装光伏面

板的面积方面的微小好处。可替代地，翼型可以是风筝、汽车、轮船和任何其他交通工具的

一部分。实际上，本发明的空气重定向形成件可被提供用于任何翼型应用，以实现有意的空

气动力产生和/或调节。

[0025] 将翼型的气动升力表面(“翼型的主表面”)称为位于并定义“水平平面”指，第一表

面可以被设置为水平的或接近水平的表面，与水平方向偏离小于45度(并且任选地，小于30

度或小于20度)的，并且该形成件的第一部分可以以水平方向或接近水平的方向从翼型的

主表面的尖端部分突出。

[0026] 类似地，第二表面可以是水平的或接近水平的。在空气重定向装置的第二部分的

位置是可控制的情况下，这可以改变第二表面与水平平面的关系。

[0027] 空气重定向形成件的第一部分和/或第二部分可以基本上平行于翼型的延伸轴线

地延伸。

[0028] 可替代地，空气重定向形成件的至少第一部分可以沿着与翼型穿过环境空气的方

向相反的方向从翼型的主表面向后延伸。在翼型是机翼的情况下，空气重定向设备的第一

部分距飞行器的机身最远的一端可以在机翼的尖端略内侧或略外侧。

[0029] 空气重定向表面的第二部分与第一部分相比更远离飞行器的机身。在前后方向

上，它可以与机翼的中心轴线成一直线，或者可以相对于该轴线向前(“向前掠”)或向后

(“向后掠”)定位。它可以在机翼的水平平面内、在其上方或者在其下方。

[0030] 在翼型是飞行器的机翼的情况下，第一和/或第二表面可以是水平的，或者沿上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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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或下反角的方向倾斜。在空气重定向设备的第二部分的位置是可控制的情况下，倾斜的

程度可取决于该受控的位置。

[0031] 空气重定向形成件的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通过连接结构连接，该连接结构的最大

厚度小于空气重定向结构的第一部分和/或第二部分的最大厚度或翼弦长度，因此该连接

结构可与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区分开。

[0032] 该设备的第一部分可具有逐渐减小的最小厚度，但是该最小厚度的方向可与翼型

主翼弦方向的方向偏离(通常被定义为平行于侧向平面内的自由流气流，但通常与该侧向

平面偏离俯仰角)。名义上，沿翼弦方向的长度将沿设备减小，除了以下一组实施方案以外：

如果翼尖设备具有极限掠度，使得它垂直于主翼笔直地向后延伸，则沿该翼弦方向(近似于

自由流气流方向)的长度实际上可增加，即使该设备的局部最小厚度尺寸将仍趋于降低。该

设备的连接部分或第二部分中的一些(并且可能是全部)在主翼型翼弦的方向(近似于自由

流气流方向)上的长度可以比主翼型本身更大。

[0033] 可选地，连接结构可以被设置成至少两个连接的连接部件(它们可以彼此一体形

成，或者可分离但连接在一起)。每一连接部件通常可以在具有垂直于水平平面的分量的方

向上延伸(例如，具有作为该方向的延长方向)。可选地，连接到空气重定向形成件的第一部

分的一个连接部件的延长方向可远离空气重定向形成件的第一部分延伸，并且具有沿第一

方向横向于水平平面的分量；并且连接到空气重定向连接件的第二部分的第二连接部件的

延长方向可远离空气重定向形成件的第二部分延伸，并且具有以相同的第一方向横向于水

平平面的分量。

[0034] 例如，在翼型是飞行器的机翼的情况下，第一连接部件和第二连接部件两者都可

以远离空气重定向形成件的相应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地大致“向下”(例如，由飞行器机身

内的人所感知的)突出。第一连接部件和第二连接部件可以在第一连接部件和第二连接部

件的分别在空气重定向形成件的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远端的端部(直接地或经由第三连接

部件)彼此连接。

附图说明

[0035] 现在将仅出于示例的目的，参考以下附图来描述本发明的各实施例，在附图中：

[0036] 图1是本发明的第一实施例的定位在飞行器机翼的尖端部分的设备的俯视立体

图；

[0037] 图2是图1的设备的俯视图；

[0038] 图3是图1的设备的进一步的俯视立体图；

[0039] 图4是在每个机翼上包括图1的设备的飞行器的视图；

[0040] 图5是在每一机翼的尖端部分包括作为本发明的第二实施例的设备的飞行器的主

视图；

[0041] 图6是包括图5的设备的图5的飞行器的机翼的尖端部分的视图；以及

[0042] 图7是图5的飞行器的机翼的端部视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43] 首先参考图1至图4，示出了具有两个固定机翼1的飞行器。该飞行器的机身(未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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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处于图4中所指示的中心位置3。与该飞行器的中心机身距离最远的每一机翼1的相应尖

端部分设置有空气重定向形成件2，该空气重定向形成件2连接到该机翼的该尖端部分。

[0044] 图1是一个机翼1中的尖端部分的放大图。机翼具有被指示为标记“4”的中心延长

方向，该中心延长方向远离飞行器的机身延伸。

[0045] 机翼1的下侧(如图1所示)是定义或近似为水平平面的空气动力表面。例如可选

地，机翼1的升力表面可以是平坦的，或者可以是弯曲的，但是水平平面可以由连线(cord)

(连接机翼1的前缘和后缘的假想直线)定义。应注意的是，相应的水平平面是相关于每一机

翼1来定义的，并且由于上反角或下反角设计，两个水平平面通常彼此不相同。在实践中，所

描述的飞机也可能沿翼展方向扭曲(一种在航空航天产业中称为“洗出(washout)”的设计

特征)。出于以下清楚描述的目的，忽略了这种扭曲。

[0046] 设置在每一机翼1的尖端部分处的空气重定向形成件2通常形成为这样的设备：该

设备首先被构造，然后被附接到机翼1的尖端部分。应注意的是，在该实施例的变型中，空气

重定向形成件2可以作为机翼1的制造过程的一部分来构造，例如与机翼一体形成。

[0047] 设备2包括第一部分21，该第一部分21用于将由机翼1生成的涡流引导远离机翼1，

这可以减小阻力并且可以在主机翼上维持更高的总升力。第一部分21的下表面是机翼1的

空气动力升力表面(下表面)的延续。

[0048] 设备2还包括第二部分22，该第二部分22可以利用由第一部分21引导远离机翼1的

涡流来产生升力。更一般地，在该实施例的变型中，它可以从气流产生局部空气动力，该局

部空气动力或者是正的(例如，传统上是针对重力矢量“向上”)或者是负的(例如，传统上是

朝向地面“向下”)。第二部分22经由第一部分21与机翼1间隔开。

[0049] 设备2的第一部分21和第二部分22通过连接结构23连接。连接结构23将设备的第

一部分21和第二部分22保持在间隔开的构造中。在实践中，该实施方式可以将21、22和23融

合在单一连续的形状和结构中，并且出于解释的目的，限定它们之间的边界是任意的。

[0050] 设备2的第一部分21和第二部分22两者，或者至少它们的相应下表面都基本上在

水平平面内。

[0051] 连接结构23具有关键的空气动力作用，并且还将后部部分连接至主翼。优选地，连

接结构23沿着远离机翼1并且朝向第二部分22的方向使涡流运动。连接结构23向下倾斜，并

且还向后掠。向下倾斜意味着沿具有向下分量的方向(也就是说，沿着横向于机翼的水平面

的方向并远离翼尖的方向上，从机翼的上表面朝向机翼的下表面)突出。向后掠意味着沿具

有向后方向分量的方向(也就是说，沿着垂直于中心延长方向4的水平平面内并且总体上朝

向飞行器的后方的方向)突出。

[0052] 如图2和图3中最清楚地示出的，设备2在其接触机翼1的位置附近具有其最大翼弦

(在从机翼1的前缘到后缘的方向上延伸)。在沿方向4的连续位置处，设备2(并且因此，机翼

1和设备2的组合)在前缘和后缘之间具有缩窄(减小)的最小距离(局部“厚度”)，这通常对

应于翼弦的减小。连接结构23可能因尺寸最小而最薄(局部厚度)，但是对于具有更大极限

掠角的实施方式而言，该部分可以沿机翼1的弦向方向延伸，这意味着按照严格的解释，此

时的翼弦可能最长，即使前缘和后缘彼此最接近。第二部分22的翼弦可以大于或小于主翼1

的翼弦。在图1中，方向A指示机翼翼弦方向，而箭头D指示特定局部位置处的最小局部厚度

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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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3] 设备2的第一部分21可以相对于机翼1具有固定的位置关系。但是，可选地，设备2

的第二部分22可以设置有致动器(未示出)以相对于机翼1运动，该致动器是可控的(通常基

于在飞行器的机身内生成并且被传送到该致动器的信号是可控的)。因此，设备2的第二部

分22的控制表面(例如，下表面)可以用作控制表面，以用于在飞行员的控制下操纵飞行器。

[0054] 如图2中的双向箭头所指示的，在一种可能性中，设备2的第二部分22的位置可以

绕偏航轴线运动，例如通过铰接或挠曲来运动。

[0055] 在该实施例中，设备2在机翼1的尖端的外侧，并且总体上远离该飞行器的机身延

伸，例如第二部分22的外尖端总体上在“垂直方向”上(即垂直于水平方向上)与机翼5的中

心轴线4间隔开。然而，在该实施例的变型中，设备2可以部分地或完全地从机翼1向后(即，

在空气流动远离机翼1的方向上)突出或在机翼的外边缘的内侧。

[0056] 转至图5至图7，其示出了本发明的第二实施例。与第一实施例中的部件相对应的

部件的附图标记要多100。在该第二实施例中，从机身103朝向相应的翼尖向外延伸的飞行

器的每一机翼101在尖端部分设置有设备102。该设备可以与机翼101分开构造，并且随后被

附接到机翼101。如上所述，每一机翼101定义相应的水平平面。

[0057] 设备102包括第一部分121和第二部分122。这两者均基本上位于对应机翼101的水

平平面上。第一部分121包括表面(例如下表面)，该表面用作机翼101的空气动力升力表面

的延续，并将由机翼101产生的涡流引导远离机翼101，以减小阻力。第二部分122可以利用

由第一部分121引导远离机翼101的涡流来产生升力。

[0058] 第一部分121和第二部分122通过连接结构123连接，该连接结构具有第一连接部

件123a和第二连接部件123b，第一连接部件123a和第二连接部件123b通过连接部件123c连

接在一起。第一连接部件123a附接到设备102的第一部分121，但是从设备102向后(即，图7

中的从左到右的方向；这是机翼101上的气流的大致方向)并且向下突出。第二连接部件

123b附接到设备102的第二部分122，但是从设备102向前和向下突出。连接第一连接部件

123a和第二连接部件123b的第三连接部件123c完全地位于设备102的第一部分121和第二

部分122下方。

[0059] 可选地，设备102的至少第二部分122可以相对于第一部分121和机翼103运动。这

是在致动器(未示出)的控制下完成的，该致动器通常是从飞行器机身内进行控制的。由此，

设备102的第二部分122的控制表面(例如，下表面)可以用作控制表面，以用于在飞行员或

自动驾驶仪的控制下操纵飞行器。

[0060] 例如，如图6中的箭头所示，设备102的第二部分122的下表面(控制表面)可沿侧倾

轴线运动，例如，可通过铰接或挠曲来运动。替代地或附加地，如图7中的箭头所指示的，设

备102的第二部分122的控制表面可以绕俯仰轴线运动，例如可以通过铰接或挠曲来运动。

[0061] 尽管仅详细描述了本发明的两个实施例，但是对技术人员明了的是，许多变型都

可能在权利要求的范围内。例如，设备2、102的运动可以不限于设备2、102的第二部分22、

122的运动。相反，第一部分21、121也可以相对于机翼1、101运动。

[0062] 此外，尽管图4和图6示出了具有两个机翼的飞行器，但是在其他实施例中，飞行器

可以仅包括单个连续的机翼(例如，不被主飞行器机身截断)。作为本发明的实施例的设备

可以设置在这种机翼的任一端，或更通常地设置在这种机翼的两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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